


需方（甲方）：濮阳广播电视台

供方（乙方）：河南捷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
经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，就甲方购买乙方产品，订立

合同如下：

1．产品名称、规格型号、参数、数量及价格见“附件：配置清单”：

2．产品质量技术标准：以本合同附件配置清单为准。

3．合同总金额： ￥5,033,835.00 元整，大写人民币：伍佰零叁万叁仟捌佰叁拾伍元

整。该价格中包括设备价格、设备运输到合同指定地点的费用、税金、安装调试费用、技术

培训费用等，本合同执行期间合同总价款不变。

4．付款和交货期限：

合同签订生效后的 7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乙方合同额的 50%（共计小写：￥2516917.5

元整 ，大写：贰佰伍拾壹万陆仟玖佰壹拾柒元伍角整）作为预付款；设备到达甲方项目现

场后 7 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同额的 20%（共计小写：￥1006767.00 元整，大写：壹佰万陆

仟柒佰陆拾柒元整）作为货到款；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后的 7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

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25%（共计小写：￥1258458.75 元整，大写：壹佰贰拾伍万捌仟肆

佰伍拾捌元柒角伍分整）；设备运行一年付 5%货款（共计小写：￥251,691.75 元整 ，大

写：贰拾伍万壹仟陆佰玖拾壹元柒角伍分整）。甲方的所有款项应汇入乙方指定银行账户（见

合同末尾所附乙方银行信息）。

乙方收到货款后应及时向甲方开具（■）：□增值税普通发票 ■增值税专用发票 □

服务业发票。

5．交货地点、方式及运输费用：由乙方负责送货至甲方指定的地点并承担相应运输费

用。 甲方指定地点：濮阳广播电视台（濮阳市内）。

货物安全运输至甲方指定地点后，甲方提供存放场地，甲方不承担货物毁损、灭失的风

险。

6．验收：乙方完成相关设备的安装调试，设备具备验收条件后的 7个工作日内组织验

收，如设备型号，数量及性能与合同所列相符，视为验收合格。甲方在货物验收单上签字。

如由于甲方原因未能在规定期限内组织验收，则超出规定期限视同验收合格。

7．售后服务：货物抵达甲方指定地点后，乙方提供上门安装和培训服务。乙方在甲方

正常使用条件下，对其产品质量负责：质保期为 3年，在产品质保期内，乙方对产品提供免

费升级、维护及维修，保证设备运行正常，及时解决可能发生的系统故障和异常。质保期满

后，乙方收取维修的成本费用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